
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 

114年度教職員工自行組團文康活動計畫 
一、依據：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。 

二、目的：倡導本校教職員工正當休閒活動、維護身心健康、培養團隊精神、鼓舞工

作士氣、凝聚同仁向心力。 

三、活動對象：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。 

四、辦理時間：以利用休閒及例假日為原則；在不影響機關業務正常運作下，得利用辦

公時間舉辦。利用辦公時間舉辦之文康活動，參加人員除代表機關參加

藝文、體能競賽活動外，均不得以公假登記。 

五、活動實施方式： 

(一)文康活動內涵包括慶生、聯誼、登山健行、休閒旅遊等活動；若辦理戶外性質

之活動，需租借交通工具時，應簽定安全契約及辦理參加人員平安保險。 

(二)文康活動費用以實際參加文康活動編制內教職員工為補助對象，以每人 1,000 

元覈實補助；經費若超過 8,000 元可先辦理預借或由學校逕付廠商。 

(三)每組以團體辦理、各處室聯合辦理及各年級段辦理為原則，每人以申請 1 次為

限；每組由其中 1 人擔任申請人，並請申請人負責辦理核銷事宜。 

(四)申請方式如下： 

1. 於活動前 1 個月填妥活動計畫申請表及相關表件（如附件），事先會簽相關處

室且陳請校長核准。 

2. 申辦本項之活動應於 10 月  31 日前提出計畫申請表，並於 11月 30日前辦理完

畢。 

(五)未於本計畫實施期間參加活動之人員，視為放棄。 

六、經費核銷：請於活動結束後 10日內檢附申請表、活動照片2張及相關憑證辦理請款

及核銷。(如有疑義，務必請於行前洽詢人事室或會計室，以利作業) 

(一)統一發票(含電子發票證明聯)：打印本校統一編號 94506919，並注意發票上

是否載明營業人之名稱、地址、營利事業統一編號、採購名稱及數量、單價及

總價、開立統一發票日期等。 

(二)收據：店章須為加註「統一編號之免用統一發票章」。 

(三)各項單據應註明年、月、日、支付機關名稱(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)。 

七、本計畫如有不足之處，依「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」辦理。 


